
附件：

建筑项目建筑景观设计方案评审
工作指引（第二次修订）

第一条 工作背景

为进一步落实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工程建设项

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穗府﹝2018﹞12 号）的

要求，建立健全建筑设计方案比选论证制度，规范建筑项目建筑

景观设计方案评审工作，切实强化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，提升城

市重要地段、重要景观地区的城市空间品质，引导和管控区域内

建筑项目向精细化、品质化、高标准发展，特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评审范围

（一）对城市重要地段、重要景观地区的建筑景观设计方案

进行审议（评审范围图示详见附件 1）：

1.景观敏感地区：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（三个十公里）临江

一线可视建设地块；

2.其他重要景观地区：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（三个十公里）

除临江一线可视建设地块以外的其他地区；珠江西航道部分、珠

江后航道及三支香水道一线可视建设地块；琶洲地区、金融城、

南站商务区核心区、白云新城及鸣泉居、鱼珠商务区、广州花园、

花都中轴线、知识城起步区、万博商务区、明珠湾起步区 10 个重

要功能区；荔湾湖、流花湖、东山湖、麓湖、海珠湖 5 大城市湖

泊周边一线可视建设地块；越秀公园、中山纪念堂、广州动物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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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花岗公园、珠江公园、天河公园、烈士陵园、晓港公园 8 大公

园周边一线可视建设地块；市内 22 条城市主干道两侧一线可视建

设地块。

（二）对城市大型地标建筑、大型公共建筑等项目的建筑设

计方案进行审议：

1.建筑高度 200 米以上(含 200 米)的建筑；

2.体育场馆、展览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剧院等达到专业设

计规范大型规模的公共建筑。

（三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认为需要提请评审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条 评审内容

建筑景观风貌（包括建筑形体、体量、高度、色彩、空间环

境等）、场地设计（包括场地内道路及绿地布局、地块与城市公

共空间衔接等）。

第四条 工作要求

由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委托第

三方机构组织召开建筑景观设计方案评审会议，由第三方机构负

责会务组织全过程。黄埔区、南沙区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自

行组织评审或由市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组织评审。

属于本指引评审范围的建筑项目，属地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

应在编制城市设计、核发规划条件阶段明确相关评审要求，以指

导下阶段工作。

为加快推进项目开工建设，属于本指引评审范围的建筑项目

鼓励在设计方案审查阶段前及早提请第三方机构评审。

提交建筑景观设计方案评审会议评审的建筑项目无需提交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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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建筑景观类评审会议评审。

建筑项目位于琶洲西区、金融城片区、实施地区规划师制度

并经局长业务会审议同意的区域，无需提交评审。

第五条 评审流程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位于本指引评审范围内的建筑项目，由建

设单位向第三方机构提出评审申请；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审

批技术支撑事项监管系统（以下简称：监管系统）投入使用后，

由建设单位通过监管系统向第三方机构提出评审申请；监管系统

同时向属地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推送申请信息。

（二）多方案比选。提请评审的建筑项目需提交不少于两个

不同设计风格的方案进行比选；位于景观敏感地区的需提交不少

于三个不同设计风格的方案进行比选。

（三）组织评审。第三方机构在收到建设单位申请材料后，

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审核；经审核通过的，在 10 个

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召开建筑景观设计方案评审会议。

（四）参会人员。评审会议需邀请不少于 5 名专家（专家人

数为单数）及 1 名项目熟悉项目情况的属地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

负责人员参加。其中专家参与投票，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

员不参与投票。若评审项目所在区域实行地区规划师制度，第三

方机构应当邀请地区规划师团队参与评审。

（五）会议表决。评审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（专家投票

表详见附件 2），取得三分之二以上（含本数）专家推荐票数的

方案为评审会推荐方案（票数统计表详见附件 3）。

（六）会务组织。第三方机构负责对专家投票表进行发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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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、唱票，以及记录专家意见并协助专家形成最终评审意见。

票数统计表、最终评审意见均需所有专家签字确认并存档。

（七）特殊情形。若提请审议的方案未能取得三分之二以上

（含本数）专家推荐票数，建设单位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改方案

后重新申请评审。经两次评审仍未能确定推荐方案的，由属地规

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结合专家评审意见指导建设单位修改、完善建

筑景观设计方案，建设单位通过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监管系统提

出评审申请，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评审会。

（八）意见反馈。第三方机构应在评审会议结束后 1 个工作

日内将项目审议意见以书面形式分别反馈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、

建设单位。项目审议意见仅作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查项目规

划设计方案的技术咨询意见，不作为规划许可的审批依据。

第六条 专家邀请

第三方机构以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建筑环境与公共艺术专业委

员会公布的专家名单为基础，结合审议项目的实际情况邀请建筑、

规划、市政、交通等领域的行业代表、学者、大师等参与评审。

第七条 专家责任及要求

鼓励与会专家积极参与城市建筑景观的公共决策，从城市公

共利益、城市空间等角度出发对审议方案进行科学、严谨、公平、

公正评审和投票，积极为规划建设科学决策建言献策。

与会专家应与建设单位无利益关系，以确保投票结果的公正

公平性。如第三方机构邀请专家或其所在单位与项目有相关承接

关系的，相关专家应在会议召开前申请回避。违反回避制度的相

关方案审议意见无效，应重新组织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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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在审议过程中违反本指引、多次未从城市公共利益角度

出发进行投票，或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、影响

建筑项目景观效果公平公正评判的，不再邀请参与评审。

第八条 专家费标准

专家费标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执行，违反专家费规定标

准的相关方案审议意见无效，应重新组织评审。

第九条 会议材料归档

会后第三方机构需将会议汇报文本、与会专家投票表、票数

统计表、专家评审意见及会议通知等材料（含由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组织专家评审会材料），提交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归档。

第十条 其他

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反映。各区可参照本指引，建立和完善

区级建筑景观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制度。

附件：1.建筑项目建筑景观设计方案评审范围

2.与会专家投票表

3.票数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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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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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与会专家投票表

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

推荐方案

弃权

备注：推荐方案只能选择一个，在相应的方框里打（√），

余下方案在相应方框里打（×）；若对提请审议的方案均不推荐

的，在“弃权”方框里打（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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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票数统计表

总票数：

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

推荐票数

弃权票数

推荐方案

备注：“总票数”、“推荐票数”、“弃权票数”一栏以阿

拉伯数字填写统计情况；取得三分之二以上（含本数）与会专家

推荐票数的方案在“推荐方案”一栏相应位置打（√），其余方

案打（×）。

专家签名：


